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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訴訟 

之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佈乃由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此公佈，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其接獲本公司於二零一

九年八月七日發行并分别于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二年八月

十二日作出三次修訂的 6.5%票息債券（「債券工具」）的兩名債券持有人（分别称为「原告

A」及「原告 B」，统称为「原告人」）於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向本公司（作為被告人）及

其他人發出的兩套傳訊令狀（「令狀」）連同申索陳述書（「申索陳述書」）。 

 

根據申索陳述書，原告 A 聲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欠原告 A 根據債券工具

未償還本金總額為 8,500,000.00 港元及二零二三年八月六日起至還款日期未償還本金的利息。 

 

  

* 僅供識別 

 

 



根據申索陳述書，原告 B 聲稱截至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本公司欠原告 B 根據債券工具

未償還本金總額為 10,000,000.00 港元及二零二三年八月六日起至還款日期未償還本金的利

息。 

 

原告人向本公司提出申索，其中包括：（i） 上述各项本金金額;（ii） 二零二三年八月六日起

至還款日期未償還本金的利息; （iii）進一步及 / 或其他補救辦法; 以及 （iv） 訴訟費用。 

 

截至本公告日期，原告人與本公司正在積極就債券工具項下未償還本金及累計利息的還款安排

進行談判。本公司將繼續監察上述法律訴訟的進展，並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更新事件的進

展情況。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普匯中金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李偉斌 

 

香港，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李偉斌先生及蕭偉業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

林永耀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何鍾泰博士、黎家鳳女士及陳嬋玲女士。 


